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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史振慧委员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市政管网一体化建设的建议》收悉。您的提案精准聚焦我市市政管网建设管理中的突出问题，所提建议兼具针对性、前瞻性与可操作性，为我们破解“拉链路”难题、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指明了方向。经市城市管理局牵头研究，并结合相关工作推进实际，现就您关注的问题及建议答复如下：
一、问题及成因
正如您指出，我市城市规模扩大后，老旧城区市政管道维修频繁，道路反复开挖形成“拉链路”，成为市民出行堵点、生活痛点，影响城市形象与财政效率，您的一体化思路切中要害。经梳理，问题成因主要有：
1.协调机制不健全：地下管线涉及多权属单位，缺乏统一市级协调机构，联络不畅，计划分散、协同低，存在“各自为政”问题。
2.信息化管理滞后：无统一市级管网平台，计划申报不统一，信息未共享，年度项目库缺失，重复施工频发。
3.修复管控不足：管线实施主体复杂，计划独立、施工不同步，信息壁垒未破，重复开挖问题突出，市民感受差。
二、措施及落实
针对您提出的完善协调机构、加强信息化管理、统筹道路挖掘管理等核心建议，我们将系统施策、精准发力，切实推进市政管网一体化建设：
（一）建强机制，协同推动
1.成立专项工作专班。组建“阳泉市城市道路挖掘修复管理工作专班”，由市城管局牵头整合多部门及管线单位力量，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，协调道路挖掘计划统筹、跨部门协作等问题。
2.构建统一信息平台。依托管网普查整合多部门管线数据，建立动态更新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，支撑施工及挖掘计划；落实新建道路非突发不开挖机制，打击无证非法挖掘行为。
（二）深化管理，科学建设
优化挖掘计划管理。推行“三年滚动计划+年度计划”相结合的模式，要求各管线产权单位每年11月底前申报未来三年管线建设改造滚动计划，专班统筹整合后制定年度挖掘计划，明确“同一道路原则上3年只安排一次挖掘施工”，推动同类工程“一次性施工”或“分段同步实施”，从源头减少重复开挖。
（三）严格监管，强化执法
1.出台专项管理规定：制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挖掘修复管理的规定》，明确新建道路5年、大修道路3年原则禁挖，特殊情况需市政府批准并缴保证金，严控非必要开挖。
2.规范许可审批：所有挖掘项目需申请许可证，实行“城管+交管+管线单位”联合审批；特殊项目需提交专家论证资料，保障方案安全。
3.强化管控：执行“8+2”工期制度（8天主体+2天恢复，最长10天），延期需专班批准；落实“六个百分百”扬尘要求，设围挡及喷淋系统，减少影响。
三、保障及计划
为确保提案建议落地见效，我们将从两方面强化保障，一是 强化资金支撑。探索设立专项财政资金，重点支持市级管网信息平台建设、地下管网数据库完善、非开挖技术推广等项目，为市政管网一体化建设提供资金保障。二是明确权责分工。市城市管理局牵头统筹协调，道路管护部门及各县区按权属落实管辖责任，各管线建设单位履行主体责任，形成“上下联动、齐抓共管”的工作格局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地生根。
市政管网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安全高效运行关系到市民生活质量与政府服务形象。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与监督，您的宝贵建议为我们改进工作指明了方向。
下一步，我们将以此次提案办理为契机，狠抓各项措施落实，持续提升市政管网一体化建设与管理水平，努力破解“拉链路”难题，为市民营造安全、畅通、宜居的城市环境。恳请您今后继续关注我市城市建设，多提宝贵意见。

